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項目明細

分享至另存新檔

約僱職務代理人
> 徵才機關：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 人員區分：約僱人員
> 職務列等：約僱5等(280薪點，月薪38,948元)
> 職系：無
> 正取：1
> 候補：2
> 工作地點：23-新北市
> 有效期間：115/03/13~115/03/20
> 資格條件：

1.學歷:大專以上畢業(土木、建築系相關科系尤佳)

2.經歷:具公部門相關經驗或工程實務經驗尤佳
3.證照:機車駕照
4.其他:服務熱忱並配合加班及出差
5.無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4條第所定不得僱用
之情事。

> 工作項目：
1.辦理本市橋梁隧道養護工程
2.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 工作地址：
235014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71號
電子地圖

> 聯絡E-Mail：an8002@ntpc.gov.tw
>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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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於115年3月20日前檢具以下資料寄達或親送至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人事室詹小姐收（機關地址：235014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71號）並請註
明聯絡電話【信封請註明：應徵橋隧維護科5等約僱職務代理人】。
(1)新北市政府非編制人員甄選報名表1份(請下載附件或請至本處網站
http://www.maintenance.ntpc.gov.tw\首頁\檔案下載\非編制人員甄選報名
表下載並親自簽名）。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3)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清晰、影印在同一面，註明僅供查驗身分
用）。
(4)相關經歷證件影本(含曾經任公務機關相關性質職務之工作經驗等)。
2.初審合格者擇優另行通知面試，如審查不合者恕不另行退件（請務必留
下多種聯絡方式，以便聯絡）。
3.錄取通知及相關作業：
(1)初審合格者擇優通知面談後進行甄選，資格不合或未獲錄取者不另行通
知，應徵資料恕不退還。未獲通知面試或錄取之應徵者如需返還書面應徵
資料，可附回郵信封俾利郵寄。
(2)應徵人員如不符本處所需，本處可斟酌情況錄取從缺。
(3)另需遵守本府規定辦理僱用事宜。
4.備註：
(1)僱用期間：自簽准之日起通知報到，並自報到之日起至115年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員報到前1日止。
(2)薪資：月支酬金新臺幣38,948元，，另本處支付機關勞健保，受僱人仍
需自付勞健保。
(3)錄取者須於報到日起一個月內繳驗符合職安法令規定由新北市政府勞動
檢查處指定之醫療機構出具之健檢報告(醫療機構請自行至新北市政府勞動
檢查處「勞工健檢」網站查詢)，檢查費用由錄取人員自付。未依規定繳交
者，本處將取消錄取資格。
(4)資料提供不實或有遺漏，當事人自負責任。
5.本次甄選列正取1名，並得列備取2名，期間3個月，俟有出缺外補，另
行與以遞補予公開甄選之職務性質相近之職缺。惟徵選人員均不合適時，
本處亦得列從缺。
6.歡迎身心障礙者投件。

> 職缺類別：
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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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一頁

我要應徵

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應徵作業說明

> 履歷調閱資料：
 個人全部資料

學歷

經歷

語言能力

照片
> 職缺相關附件：
新北市政府非編制人員甄選報名表1080423.odt

所有電子報的內容均由各機關自行審核後公布本網站，若對徵才內容有疑問請逕洽該徵才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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